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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⼈沒有結婚，但有⻑期共同⽣活的親密關係，⼀⽅過世後，另⼀⽅可以
對遺產主張什麼權利呢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陳哲瑋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2-12-06

本⽂

在今天的社會中，常⾒兩⼈間並未結婚，但有⻑期共同⽣活的親密關係，此⼀相處模式，有可能是同居，也有
可能是事實上的婚姻關係[1]。在這類情況下，由於兩⼈間的關係並不是法律上的「婚姻關係」，導致許多專屬
於配偶的權利無法適⽤於此類關係。這時如果⼀⽅過世，另⼀⽅可以對遺產主張什麼權利呢？（⾒圖1）

圖1 ⻑期共同⽣活的親密關係(沒結婚)，對⽅過世我有繼承權嗎？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陳哲瑋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沒有繼承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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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現⾏⺠法[2]，繼承⼈只有配偶、直系⾎親卑親屬、⽗⺟、兄弟姊妹、祖⽗⺟，⽽其中的「配偶」並不包含有
⻑期共同⽣活的親密關係，但沒有依法結婚的⼈。所以⻑期共同⽣活⼜關係緊密的兩⼈，在⼀⽅過世時，另⼀
⽅並不在繼承⼈之列，沒有繼承權，不能主張依法繼承過世⼀⽅的遺產。

⼆、可以接受遺贈

被繼承⼈如果⽣前有先⽴遺囑，在遺囑中將財產上的利益無償給與受遺贈⼈。這個時候，⻑期共同⽣活具有親
密關係的存活他⽅，可以是受遺贈⼈，接受⼀⽅的遺贈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在過世⼀⽅還有繼承⼈的情形時，法
律對於法定繼承⼈有最低限度繼承遺產⽐例的保障，也就是「特留分[3]」，遺贈的⾦額如果超過法定繼承⼈的
特留分，繼承⼈可以主張從遺贈的財產中扣減[4]。

附帶⼀提，法律上另有⼀種稱為「死因贈與」的契約，是指契約雙⽅約定好，當⼀⽅死亡之後，贈與契約就會
⽣效，還活著的另⼀⽅可以獲贈死亡的⼈的財產。舉例來說，A跟B約定，A死亡之後若B還活著，B可以獲贈A
所有的房屋⼀棟、⼟地⼀筆，就是所謂的死因贈與。沒有結婚的兩⼈，如果沒有在遺囑中記載遺贈，也可能透
過死因贈與，把財產留給彼此[5]。但死因贈與在實務上⾮常罕⾒。

三、在符合⼀定條件下，可享有遺產酌給請求權[6]

（⼀）遺產酌給請求權的意義

此⼀觀念來⾃於我國傳統的「死後扶養」概念[7]，⽤意是避免被繼承⼈⽣前繼續扶養的⼈，於被繼承⼈死亡
後，⽣活陷⼊困難。所以，當⻑期共同緊密⽣活的存活他⽅符合以下的⼀定條件，可以請求酌給過世⼀⽅的部
分遺產，以維持⽣活。

（⼆）需具備⼀定的條件

符合下列條件的⼈，可以主張「遺產酌給請求權」：
1. 

被繼承⼈⽣前繼續扶養[8]。
2. 

不能維持⽣活⽽無謀⽣能⼒[9]。但也有實務反對這個要件，認為法條並沒有規定這個要件，不可以⾃⾏
增加標準，避免影響請求權⼈的權利[10]。

3. 

被繼承⼈未為相當的遺贈[11]。



（三）酌給標準

此時應該由親屬會議，依照請求⼈所受扶養的程度，和其他關係，例如受酌給權利⼈的性別、年齡、⾝體狀
況、⽣活狀況，以及兩⼈之間的⾝分關係及情誼厚薄、遺產狀況等因素[12]，決定酌給遺產的數額。

四、結論

因此，當兩⼈有⻑期共同⽣活的親密關係，但沒有結婚，⼀⽅過世，另⼀⽅雖然不是繼承⼈，但可能可以因為
遺贈獲得財產，或在符合⼀定條件下主張遺產酌給請求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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